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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关于加强商业保理

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〔2019〕205 号）、《上海

市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沪金规〔2020〕1 号）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制度的规定，我区对创普商业保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申请材料进行了预审，现商

请贵局予以同意，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创普商业保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创普商业保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，

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718 号 C 区 308-2 室，实际

经营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998 号 4 号楼 3 楼，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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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实缴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，法定代

表人为龚伟松，经营范围为进出口保理业务，国内及离岸保理业

务，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公司商业保理业务开展情况  

公司紧密依托于控股股东—上海凯京信达科技集团有限公

司搭建的“凯京物流云”生产系统的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业务

数据以及大数据风险建模，为物流行业小微企业提供普惠供应链

金融服务，助力物流行业良性增长。公司主营保理产品为“经营

融”和“专线融”，产品目标保理申请人为企业物流承运人，主

要为货主或三方物流做配套运输的主体，由于货主可能存在一定

的账款期限限制，故其融资的主要用途为垫付出车时必须的油费、

过路过桥费用和人工费用等。 

（三）公司合规经营情况  

1、公司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在有关监

管信息系统填报数据信息，及时报送相关报表、报告，配合注

册地所在区主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。 

2、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的行为，最

近 3 年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。 

3、公司不存在与其他从事小额贷款、融资担保或非融资

担保、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、典当、私募投资基金、投资咨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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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管理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（P2P）、贷款导流、互联网资

产管理、众筹等新型金融业务的机构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开展

业务往来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情况 

变更前后具体情况：变更前法定代表人为龚伟松，变更后

法定代表人为张建涛。 

三、初审意见及相关承诺 

鉴于创普商业保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

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审

核无误，公司已做出郑重承诺，我区经充分研究，认为创普商

业保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各项条件基本符合变更法定代表人的

制度要求，且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相关监管规

定的行为，也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拟同意创普

商业保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申请。 

以上事项，请批复。 

 

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

2021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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